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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田琦大使在海管局

第 24 届会议大会“秘书长报告”议题下的发言

（2018 年 7 月 24 日，金斯敦）

主席先生，

中国代表团祝贺您当选本届大会主席，我们将一如既往

地支持主席和主席团工作，相信在您的领导下，本届会议将

取得圆满成功。我们要感谢牙买加政府和人民一直以来对国

际海底管理局工作给予的大力协助和宝贵支持。

主席先生，

中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所作年度报告。该报告全面梳理

了过去一年海管局的各项工作。无论是秘书处内部工作，还

是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开展的交流与合作，以及管理勘探合

同和制定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规章等，都取得了显著成果。中

方对此表示赞赏，并期待海管局工作在未来取得更大进展。

当前，国际海底事务仍处在从勘探向开发过渡的关键阶

段。2017 年海管局完成首次国际海底制度定期审查，并通过

了审查委员会报告。报告中的部分要求已得到有效落实，如

改变会议模式，今年首次举行两次海管局理事会会议；设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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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自愿信托基金，资助发展中国家理事会成员参会；加强

对成员国现行相关国内法的了解和研究等。

制定战略计划是落实定期审查报告的重要内容。本次会

议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审议并通过海管局战略计划。中方认

为，战略计划是未来一段时期海管局工作的顶层设计，对推

进国际海底事业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正如秘书长报告所

列，根据 1994 年《执行协定》，海管局在开发工作计划获

得核准前，肩负着“监测和审查深海底采矿活动方面的趋势

和发展，包括定期分析世界金属市场情况和金属价格、趋势

和前景”以及“研究‘区域’内矿物生产对可能受到最严重

影响的这些矿物的发展中陆上生产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”

等法定职责。这些法定职责应该在战略计划中得到充分体

现。

在上周理事会会议上，各方就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进

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，不少问题已达成共识，同时还有许

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。中方始终认为，开发规章涉

及采矿、法律、技术、环境等多个领域，不能一蹴而就，其

制定须遵循“充分讨论、协商一致”原则，在具备坚实的事

实和科学依据基础上循序推进。开发规章本身应全面、完整、

严格地遵守《公约》和 1994 年《执行协定》；应当体现全

人类利益、担保国及其承包者利益之间的合理平衡以及深海

开发利用与深海环境保护之间的合理平衡。开发规章的核心

目标是落实“人类共同继承财产”原则，作为该项原则关键



3

要素的惠益分享应该在开发规章中作出规定。此外，企业部

独立运作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“区域”内活动具有特殊意义，

开发规章应对此作出安排。

根据《公约》，海管局有义务采取措施，确保海洋环境

不受“区域”内活动可能的有害影响。区域环境管理计划作

为一种积极的划区管理工具，是海管局在战略层面采取的重

要环保措施。中方认为，开发规章应对区域环境管理计划这

一重要环保事项作出具体规定；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设立需

要海管局的引领和承包者之间的合作；有关标准应与拟议中

的 BBNJ 国际协定谈判相协调。

主席先生，

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海底事务，先后分别就开发规章草案

和战略计划草案提交书面评论意见。中国重视履行担保国责

任和义务，在 2016 年《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》实

施后，启动了配套法规的制定工作。中国国家海洋局于 2017

年颁布实施了三个涉及“区域”内勘探活动的规范性文件。

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，积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海

底事务。多年来，中国持续向管理局自愿信托基金捐款，用

以资助发展中国家委员出席法技委和财委会议。今后，中方

将继续向海管局有关基金或项目捐款，支持国际海底事业稳

步发展。

中国担保的勘探合同承包者严格履行合同义务，并积极

参与海管局有关深海环境保护工作。今年 5 月，中国勘探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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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承包者者中国大洋协会与海管局在中国青岛联合举办了

“西北太平洋海山区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国际研讨会”，会议

成果为在相关海底区域设立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提供了宝贵

基础。

主席先生，

中方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与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

源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密不可分。中方愿与各方一

道，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和原则，致力于促进深海矿产

资源开发和深海环境保护，为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

福祉作出贡献。


